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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持有的中航新大洲航空制造有限公司股权

暨公开征集买受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随着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经营战略

的调整，公司拟出售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资”）

持有的中航新大洲航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新大洲”）45%股权。为

加快该资产处置力度，公司现向社会公开征集买受人，出售底价为 12,122.46 万

元。 

本次出售中航新大洲 4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事项已获得新大洲

投资股东会和本公司 2018 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四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已向中航新大洲其他股东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和上

海荣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出征询意见函，并取得上海荣淳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同意及其放弃优先受让权，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正在履

行内部审批程序。 

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无需股东大会的批准。因本次交易事项为对外公开出售参股公司股权，不构成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出售标的介绍 

（一）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航新大洲航空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中关村示范区顺义园航空北区时俊北街 3 号院 2 幢 



法定代表人：许彤宇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074126693P 

主营业务：制造航空器零部件(涉及审批的项目除外)；航空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航空器零部件。 

主要股东：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45%、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45%、

上海荣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 

中航新大洲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和发展状况 

中航新大洲成立于 2013 年 07 月 30 日，主要业务为生产 LEAP 发动机的盘

环形零部件。中航新大洲成立至今股东结构未发生变化。成立时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2015年 11月三方股东按持股比例增资一亿元，注册资本增至 20,000万元；

2016 年 6 月三方股东按持股比例增资一亿元，注册资本增至 30,000 万元。 

中航新大洲已取得 AS9100 认证、已完成三项 Nadcap 认证审核。2017 年中

航新大洲成功申请高新技术企业，于 2018 年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三）财务状况： 

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中航新大洲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57,002,156.36 344,422,278.01 

负债总额 87,659,998.86 66,013,889.16 

应收款项总额 0.00 6,492,318.9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

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净资产 269,342,157.50 278,408,388.85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3,098,745.95 36,196,645.45 

营业利润 -9,066,231.35 -18,987,120.34 

净利润 -9,066,231.35 -18,987,120.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16,736.16 -8,917,349.72 

经具有资产评估资格、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8]第 01-403



号）的评估结论为：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经采用收

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9,932.00 万元，较评估基准日账面值

26,934.21 万元，增值 2,997.79 万元，增值率 11.13 %。 

（四）权属：新大洲投资享有标的股权完整所有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

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标的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五）中航新大洲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出售方案 

有关出售中航新大洲 45%股权的事项，拟通过公开征集买方的方式实施。具

体为： 

1、出售标的：中航新大洲航空制造有限公司 45%股权 

2、出售底价：依据前述《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值的 90%，确定出售底价为

12,122.46 万元。 

3、公开征集买受人时间：2018 年 9 月 27 日至 2018 年 10 月 9 日 

4、根据公开征集买受人报名情况，若出现两个及以上买家报名，新大洲投

资将委托海南奕华拍卖有限公司进行拍卖。若截止征集结束日仅有一个买家，新

大洲投资将按照出售底价与该买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5、竞买人须提供的资料：如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提供企业名称、企业

性质、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营业执照注册号、主营

业务、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营业执照复印件，以

上文件加盖公章；如为自然人的，请提供姓名、住所、就职单位、身份证复印件，

以上文件签名。并提供 500 万元（含）以上的银行资信证明。 

6、本公司联络人：王青女士，联系电话：021-61050111-187，邮箱：

wangqin@sundiro.com。 

四、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事项，交易完成后预计不会产生

关联交易；出售股权所得款项的用途为用于生产经营。  

五、对本公司的影响 

出售中航新大洲 45%股权将使公司回收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有利于公司减少



投资领域，弥补经营资金不足的状况，聚焦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将不再持有中航新大洲股权。按照交易底价测算，扣除相关处置资产的费

用后，将为公司实现部分股权转让投资收益。本公司不存在为拟出售股权公司中

航新大洲提供担保、委托中航新大洲理财的情况。中航新大洲不存在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本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航新大洲航空制造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2018 年 1-3月》（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15754号）； 

3、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新大洲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拟处置中航新大洲航空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8]第 01-403号）。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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